
新竹市香山區內湖國民小學約用人員徵才公告 

一、徵才依據： 

(一)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二) 新竹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考核及輔導作業要點。 

二、徵才類別：約用人員。 

三、徵才名額：1 名。 

四、工作地點：新竹市香山區內湖國民小學（新竹市香山區內湖路 109 號） 

五、工作時間：每日上午 7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00 分（午休時間 30分鐘） 

六、應徵資格： 

(一)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二) 國小以上學校畢業。 

(三) 品行端正、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 

(四) 具服務熱忱，能配合學校彈性調度校務相關工作，並能適應戶外工作環

境（如曝曬、下雨後之整理）。 

(五) 具備校園環境清潔及植栽維護能力者或具備基礎文書處理能力者尤佳。 

(六) 未曾涉入任何校園性別事件或霸凌事件。 

七、工作項目（依實際需求彈性安排）： 

(一) 協助學校兒童樂隊庶務工作。 

(二) 校園公共環境清潔（操場、通學步道、建築周邊等場域之日常維護）。 

(三) 植栽養護（澆水、修剪、草坪維護、雜草清除）。 

(四) 廁所環境整理與清潔消毒。 

(五) 協助校園活動之場地布置及環境收整。 

(六) 天災後之環境復原。 

(七) 基本水電修繕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八、待遇：月薪新台幣 31,449 元（依新竹市政府約用人員薪資標準辦理） 

九、應徵方式： 

(一) 檢附下列應徵資料 

1. 履歷表及自傳。 

2. 身心障礙手冊。 

3.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面試時請攜帶正本，查驗後發還）。 

(二) 請於 115 年 1 月 20日（星期二）前，以郵寄方式（郵戳為憑）送至新

竹市香山區內湖路 109 號，內湖國民小學人事室收。 

信封請註明「應徵約用人員」及白天聯絡電話。 

(三) 前開應徵資料經查驗符合資格者，擇優通知面試；資格不符者，恕不另



行通知且不退件。 

(四) 本次公開甄選依甄選名次增列候補 1名，候補有效期間為 3 個月，自甄

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俟有出缺時遞補。 

十、聯絡人 

(一) 工作內容請洽總務處江主任 03-5373184 分機 130。 

(二) 甄選、收件等事宜請洽人事室周主任 03-5373184 分機 160。 


